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生
招生改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转化型研究人才培养的探索，为今后扩大转化型研究人才培养规模奠定基础，我校从2014招生年度开始实施“转化医学研究生招生改革试点项目”。为促进该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特制定《安徽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生招生改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医科大学

                      201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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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办公室             2013年9月6日印发
安徽医科大学
“转化医学研究生招生改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作为医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对医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它将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新动力。转化医学强调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医学模式倡导以患者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进行深入基础研究，然后再将基础研究成果快速应用于临床，最终惠及广大患者。转化医学是一个从基础学科到临床应用的双向过程，连接着基础与临床，是个循环式的研究体系。
转化医学需要桥梁式的人才。在目前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中，基础研究和临床易于被隔离开来。这种基础理论脱离临床实际的医学教育，既不能适应医学改革的需要，更不能适应未来医学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亟需加强转化型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鼓励对转化医学有兴趣的临床医生积极参与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涉及转化医学的基础科研人员也需要掌握基本的临床知识，使双方均能逐步熟悉对方“语言”，最终实现双向沟通；从病床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到病床，实现良性循环。在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互相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为转化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性改变。
为加强转化型研究人才培养的探索，为今后扩大转化型研究人才培养规模奠定基础，我校从2014招生年度开始实施“转化医学研究生招生改革试点项目”。为做好本项目，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项目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基础医学知识、熟练的实验研究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知识的高层次转化型研究人才。
二、计划数及招生要求
“转化医学研究生招生改革试点项目”从2014招生年度开始试行。2014年招生拟按照10-15名硕士计划（学术型）安排，从我校总的招生计划中优先安排。具体计划数根据临床、基础双方导师对接情况最终确定。根据本试点项目实施情况，今后再逐步扩大规模。
鼓励基础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导师与第一、二附属医院学术型导师积极对接，主动申报。研究生学院组织专家会审，对结对导师进行择优遴选，并在网上公示。
本项目的招生计划及专业目录单列。招生院系设置第一临床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二）、第二临床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及另设相应的院系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为临床医学相应二级学科学术型专业，研究生方向为转化医学。
招生对象为统招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要求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考试成绩不低于426分），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由双方导师共同参与。
三、指导教师的配备
（一）导师要求
本项目实行临床、基础双导师制。要求：
1．临床导师要求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临床职称，基础导师要求有副教授及以上教学职称，并且双方导师均要求有过完整培养一届研究生的指导经验。
2．要求双方导师至少有一个已发表过SCI文章。
3．对于双方导师有前期合作基础，并且经费充足的，要优先支持。
4．临床导师有国家级课题基金在研项目的要优先支持。
（二）导师权利
双方导师享有同等权利（不同于一导和二导的关系），同时负有共同管理研究生的职责。双方导师每指导1名学生均各按照1名学生计算导师工作量。
（三）导师分工
在“临床-基础-临床”的培养过程中，由双方导师共同指导，分工各有侧重。临床导师负责临床实践技能的培养、在临床实践中提出问题以及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基础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如何通过科学研究解决临床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成果如何回归临床应用的研究。
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也是促进基础、临床导师共同推进转化医学研究的过程。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双方导师也要加强沟通交流，寻找共同的兴趣点、结合点，以便更好地选择研究方向，培养出优秀的转化型研究人才。
四、培养方案的制定
进入本项目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由双方导师共同制定，在课程设置、临床实践、课题研究等方面均要体现转化医学的精神，使基础和临床有机衔接，以利于研究生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研究成果快速回归临床应用。
在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答辩等环节，需组织临床、基础等方面的专家共同考核把关。
五、研究生的管理
进入本项目的研究生列入第一、二附属医院进行管理。同时，第一、二附属医院要加强与基础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有效联系、对接，防止出现研究生管理的“真空地带”。
我校研究生奖助体系的设立将向进入本项目的研究生适当倾斜。在毕业就业过程中，予以优先推荐就业。
六、毕业及授予学位的要求
进入本项目的硕士研究生至少发表1篇SCI文章（论著），否则，不予答辩。发表文章通讯作者、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均署双方导师姓名。署名先后顺序，由双方导师协商确定。
七、项目的组织实施
本项目由研究生学院根据本方案负责组织实施，学校相关部门、有关培养单位、导师积极参与，各负其责，并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各方面支持。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支持本项目的实施，按照每生1万元划拨经费，附属医院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学校划拨的经费及附属医院配套的经费均由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双方导师协商使用，用于进入本项目研究生的培养。
各相关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本项目的实施，加强对导师的宣传引导，积极推动临床、基础双方的沟通交流，为双方导师对接搭建平台。各培养单位要做好摸底工作，对于前期已有良好对接合作基础的导师对子，要优先支持。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力争把本项目打造成我校精英教育的特色品牌项目，为我校转化医学的发展及转化型研究人才的培养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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